
次。

1.3　结　果

62 例老年急性胰腺炎中临床误诊 18 例 , 误诊率为

29%。误诊时间最短 1 d , 最长 5 d。误诊为急性胃炎 4 例 ,

急性胆囊炎 2 例 ,消化道溃疡 2 例 , 心绞痛 3 例 , 呼吸道感染

3 例 , 脑血管意外 2 例 ,高血压急症 1例 , 感染性休克 1 例。

2　讨　论

2.1　误诊病例特点

被误诊病例以 70 岁以上老年人为主;大多有胆道疾病

史 ,发病时多无暴饮暴食诱因 , 病人常并有一种或数种慢性

疾病;以腹痛为主诉及有腹部体征者少于 50%, 部分病例表

现极不典型 ,以致较长时间被误诊。误诊疾病除消化系统病

外以老年常见的心血管 、呼吸及神经系统疾患为主。

2.2　误诊原因分析

①临床表现不典型影响诊断:急性胰腺炎多表现为饱食

或饮酒后中上腹部钝痛 ,重者呈绞痛 、钻痛或刀割样痛 ,持续

发作伴阵发加剧 ,常伴有恶心 、呕吐
[ 1]
。 老年人本身进食偏

少 ,故暴饮暴食诱因多不明显。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者因神经

传导速度减慢及大脑功能衰退 , 感觉逐渐迟钝 , 对疼痛反应

较差 ,易被误诊为一般胃肠道疾病如溃疡 、胃炎等。 此外 , 老

年急症患者容易合并心 、肺 、脑症状如气促 、心肌缺血或神志

障碍等 ,以此为主要表现者更给诊断带来困难 。 ②并存疾病

影响诊断:老年患者常有数种慢性病同时存在 , 病人因长期

就医对疾病亦有一定了解 ,对症状往往先入为主 , 如冠心病

患者觉剑突附近疼痛常误为心绞痛发作 , 有慢性胃炎 、溃疡

病史者觉腹痛就医时常突出既往病史 ,临床医生亦轻易按原

疾病诊治思路而造成误诊误治。 ③临床医生的认识不足:临

床医生对老年人这一特殊人群的病理生理特点认识不够。

老年患者诉说病史常较混乱 , 重点不突出 , 如不仔细询问病

史或查体不全面往往遗漏重要的病史或体征。如 1 例 82 岁

男性 , 以反复进食后呕吐为主诉患者 , 就医时测血压明显升

高 , 以高血压急症收入院并按此治疗 , 控制血压后症状仍无

改善 , 2 d 后问得其曾有胆道结石史 , 仔细查体发现上腹轻压

痛 , 急查淀粉酶才确诊为急性胰腺炎。此外有的接诊医生已

注意到本病可能并查血 、尿淀粉酶以协助诊断 , 但因部分病

人就医时间距起病时间较短 ,淀粉酶尚未升高 , 临床医生往

往因检测值正常而轻易排除本病。

2.3　减少误诊对策

①临床医生应提高对老年人疾病特点的认识:注意老年

人尤其是高龄患者的多病性及临床表现的复杂性和不典型

性 , 下诊断时思路要广 , 勿轻易以单一疾病解释病情而遗漏

并存病患 , 应结合既往病史 、症状体征和辅助检查认真分析

病情而避免草率下诊断。 ②详细询问病史及认真体检:勿因

老年人对病情叙述不清而轻易略过 , 必要时还应向家属追

问。查体应认真全面 , 特别是神志不清患者更应仔细体检以

免遗漏重要体征。对既往有胆道疾病史而又有消化道症状

或难以解释的发热 、低血压 、神志障碍等症状者尤应注意排

除急性胰腺炎。 ③血 、尿淀粉酶对确诊本病有决定性意义:

对以腹痛或反复呕吐为主诉的老年急症患者应常规检测 ,对

难以明确诊断的老年重症急诊特别是休克 、昏迷者亦应列此

为常规检查。但应注意血淀粉酶一般在发病 8 h 后开始升

高 , 尿淀粉酶更晚上升 , 故急诊接诊医师对怀疑本病者勿因

血 、尿淀粉酶暂时不高而轻易排除 , 应在数小时后复查 , 对高

度怀疑者必要时行 B超或急诊 CT 检查以协助诊断[ 1]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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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63例亲子鉴定的回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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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【目的】探讨亲子鉴定案件的特点。【方法】对本室从 1982年至 2001年 4月期间检验的 6 163例亲子鉴定案件资料进行回顾性

分析。【结果】分析结果显示亲子鉴定案件逐年上升 ,应用范围广泛 ,检材类型多样 ,鉴定技术日臻完善。【结论】应该规范与亲子鉴定相关的

技术 ,加强实验室管理 ,并进行相关的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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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亲子鉴定又称亲权鉴定 , 是指应用医学 、生物学和遗传

学方法 , 对人类遗传标记进行检测分析 , 从而判断父母与子

女之间是否存在亲生关系。本文以中山医科大学法医物证

学教研室 1982 年至 2001 年期间所受理的 6 163例亲子鉴定

案件为基础 ,对亲子鉴定案件数量的发展趋势 、案情分类 、送

检材料 、鉴定技术 、判断标准等方面进行回顾性研究 , 以期探

讨亲子鉴定的现状和特点。

1　材料与方法

总结1982 年至2001 年4 月期间所受理的 6 163 例亲子

鉴定案件 , 采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对研究项目分类进行资

料录入及统计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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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　结　果

2.1　案情分类

亲子鉴定的案情包括婚内怀疑 ,非婚私生子 ,移民 ,离婚

抚养费纠纷 ,计划生育怀疑超生 , 强奸致孕 , 认定疑犯 , 疑医

院调错婴儿 ,失散多年(如走失或被拐卖等)后的认亲 , 单亲

子女的入户 ,遗产继承纠纷等多个方面。不同案情的案例排

除率和认定率存在明显差异。

表 1　6 163例亲子鉴定案件案情分类及检验结果　　 n(%)

案情 　案例数 　肯定例数 　排除例数

婚内怀疑 1 438(23.33) 1 158(80.53) 　280(19.47)

非　婚 901(14.62) 687(76.25) 214(23.75)

移　民 2 789(23.33) 2 652(80.53) 137(19.47)

离　婚 152(2.00) 129(85.00) 23(15.00)

计化生育 250(4.06) 115(46.00) 135(54.00)

强奸致孕 　 78(1.27) 　 51(65.38) 27(34.62)

疑调错婴儿 　 32(0.52) 　 29(90.62) 3(9.38)

认　亲 　 88(1.43) 　 44(50.00) 44(50.00)

入　户 423(6.86) 396(93.62) 27(6.38)

其　他 　 12(1.19) 　 10(83.33) 2(16.67)

总　计 6 163(100) 5 271(85.53) 892(14.47)

2.2　亲子鉴定案件数量的发展趋势

追溯本室有档可查的亲子鉴定案例 ,最早是在 50 年代 ,

直至 70 年代受理的亲子鉴定案件仅 2 例 , 且只进行了 ABO

血型鉴定。 1982-1985 年有 19 例 , 均为司法机关委托的刑

事案件。1986 年本室鉴定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女婴亲权纠纷

案[ 1] ,被国内许多报纸媒体广泛报道 , 受理案件明显增加 ,

1986-1990 年有 140例。 从 90 年代开始 ,亲子鉴定案件数

量明显增多 , 1991-1995 年期间共有 663 例。香港回归后

非婚生子女政策的出台 , 使亲子鉴定的数量在 1999 年有一

个飞跃 , 1996 ～ 2001 年 4 月增至 5 341例。

2.3　检验材料

本室规定如无特殊原因 ,均要求委托人亲自来本室抽取

新鲜的静脉血 ,因此检材多是新鲜血液(6 001 例)。 但也有

相当一部分案件的检验材料为血痕(130 例)、精斑(1 例)或

唾液斑(4 例)、组织(肌肉 、胚胎 、羊水等)(24 例)、骨骼 、毛发

(3 例)。

2.4　检测方法

本室先后用于亲子鉴定的检测方法包括:常规抽取被检

母亲 ,小孩及争议父亲静脉血 , 用玻片法测定 ABO 、MN 、P 血

型;10 g/ L木瓜酶处理红细胞后 ,测定 RH 血型;琼脂糖淀粉

混合凝胶平板电泳测定脂酶 D(ESD)、乙二醛酶-1(GLO1)酶

型;淀粉凝胶平板电泳测红细胞酸性磷酸酶(EAP)酶型;聚

丙烯酰胺等电聚焦测定磷酸葡萄糖变位酶(PGM1)亚型;聚

丙烯酰胺凝胶圆盘电泳测定结合珠蛋白(HP)型 、特异性成

分(GC)血清蛋白型;微量淋巴毒素实验测定 HLA-A、HLA-B

座位抗原;共计 11 个血型系统 14个多态性座位。 1995年开

始作 DNA 分析 , 主要进行 PCR-STR分型及线粒体 DNA 测

序。

2.5　判断标准

对争议父 , 母 ,子三联体检测结果作遗传学分析 , 按亲权

鉴定原理 , 若争议父亲不具备生父基因 , 则排除父子关系;若

争议父亲具备全部生父基因 ,则按 Essen-Moller 理论 ,计算出

亲权指数(PI)和亲权概率(W)。

表 2　5 271例不排除亲权关系的亲权概率(W)分布情况

亲权概率(W) 　Case(n)

0.5～ 0.7 1

0.7～ 0.8 1

0.8～ 0.9 3

0.9～ 0.95 6

0.95～ 0.97 138

0.97～ 0.99 280

0.99～ 0.999 9 4 287

>0.999 9 555

合　计 5 271

从 1986 年起 , 本室即按照国际标准 W 值达 0.997 3 以

上即肯定被检者之间存在亲生关系[ 1] 。 1999 年后 , 随着

STR分型技术的广泛使用 , 系统检验效力大大提高 , 规定W

值≥0.999 0[ 2]可肯定亲权关系。

3　讨　论

3.1　亲子鉴定案情及数量

亲子鉴定的案情范围涉及广泛。 通过亲子鉴定对父

(母)权予以明确 , 为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提供科学依据是非

常有意义的。例如通过亲子鉴定对非婚生子女的父权予以

明确 、对离婚抚养权纠纷予以确认 、对计划生育案件提供直

接的证据等等 , 但目前在亲子鉴定实践中 , 存在亲子鉴定应

用过滥的现象。 6 163 例亲子鉴定中不排除亲权 5 271 例

(占 85.53%),排除 892 例(占 14.47%)。排除率较高的案

件为计划生育和认亲(分别为 54%和 50%)。婚内怀疑和非

婚怀疑案件虽然比例较高(分别有 1 438 例和 901 例), 但同

时此类案件的认定率也较高(分别为 80.53%和 76.25%)。

对于送检血痕 、组织等标本的案件 , 有的是由于路途遥

远或当事人身体原因 ,只能邮寄标本进行检验;另一方面 ,也

不排除委托人向配偶或另一方隐瞒情况 ,悄悄取材来送检和

鉴定的情况。这种行为是否是对另一方隐私的侵犯 , 目前很

有争论。此外用羊水作为检材的大多采用子宫穿刺抽取羊

水 , 其案情多与强奸致孕或非婚怀疑有关。 肌肉 、骨骼的案

件则多与遗产继承或无名尸尸源认定有关。

从此次统计资料来看 ,亲子鉴定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上

升趋势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法制观念的日益增强 , 通过

确定亲权来解决家庭纠纷中扶养 、监护和继承等的诉讼案件

越来越多 , 在一些遗产纠纷的案子中 , 当事人已会有意识的

保留死者的一小部分肌肉组织或者骨骼组织以便鉴定亲权;

另一方面 , 由于人们思维观念 、婚姻观念的嬗变 ,非婚男女性

关系 、婚外情和同居现象的增多 , 派生而来的亲子确认和认

(下转第 154 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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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部位以及检验结果归纳到某一具体的综合征后才能进行

编目。例如 ,代谢综合征 , 表现包括肥胖 、血脂异常 、高血压 、

高胰岛素抵抗 、蛋白尿和视网膜病变等[ 2] , 但不是每个病人都

有这些全部表现, 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查找相对应编码。

2.4　按解剖部位查找

一些以“综合征”为主导词不能查找到的综合征 , 应以转

换主导词为“病”或“疾患”着手查找 ,例如槭糖(尿)病 , ICD-9

编目为 270.3 , ICD-10 编目是 E71.0。极少一些以“综合征”

和“病”为主导词都不能查找到的综合征 ,可以用疾病的全名

或解剖部位为主导词查找 ,例如支气管扩张—鼻窦炎及内脏

异位综合征 , ICD-9 编目为 759.3 , ICD-10 编目是 Q89.3 , 主

导词是支气管。

2.5　查找不到时如何编目

在 ICD 中没有的综合征如何分类编目呢? “应按其主要

疾病编目” , GaroLwis(美国 ,曾任国际病案协会主席)于 1993

年在第二届全国病案管理培训班上说。 例如二尖瓣脱垂综

合征 、内囊血栓形成综合征 、癫痫大发作综合征 , 分别按二尖

瓣脱垂(ICD-9编目为 424.0 , ICD-10 编目是 I34.1)、内囊血

栓形成(ICD-9 编目为 434.0 , ICD-10 编目是 I66.0)、癫痫大

发作(ICD-9 编目为 345.1 , ICD-10 编目是 G40.6)编目。类

似这种情况临床比较常见 ,多以明显的 、局限的症状 、体征为

表现特点。虽然两者的发病程度 、症状 、体征及病程归转存

在有一定的差异 ,但这种偏离 ICD 条目 , 而临床又常见的特

殊情况 , 我们采用求大同存小异的解决方法也是明智的。

综上所述 , 对临床综合征的分类编目是一项很艰巨的工

作。临床医师书写诊断时规范化 、标准化是重要的先决条

件 , 而编码人员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分类编码水平更是关键的

一环。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 , 不断学习 、探索和总

结 , 把“综合征”的分类编目工作的准确性提高到新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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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的案例也增多。同时本室所受理的亲子鉴定案件类型还

具有明显的地区特色 ,即由于本室地处华南沿海 ,毗邻港澳 ,

侨乡众多 ,因此移民案件相对较多。

3.2　检验方法和结果判定

本室采用的亲子鉴定技术经过了红细胞血型※红细胞

酶型 、血清型※白细胞抗原※DNA 检验几个时代。鉴定手

段进步增加了亲子鉴定的可靠性和准确性。红细胞血型 、红

细胞酶型 、血清蛋白型非父排除概率均在 37%以下 , HLA 的

非父排除概率可达 80%以上 ,而多个 STR 位点的 DNA检验

则可高达 99.99%。

同时 , STR 位点等位基因突变的现象越来越引起关

注[ 3] ,为了确保鉴定结论的科学 、可靠 , 本室规定[ 4] :①在父

母子三联体检测时[ 3] ;②STR检验有 1 个位点矛盾时 ,必须

加做至16 个位点 , 2 个位点矛盾时加做至 24 个位点 ,若未发

现新的矛盾位点时 ,再计算父权概率 , 按照①的标准判断;③

S TR检验若有 3 个或 3 个以上位点的遗传不符合孟德尔遗

传规律时 ,可以排除亲生关系 , 因为此时 , W 值无法达到上

述标准。对于父(母)子二联体的单亲案 , 判断标准基本同

上 ,但即使检测的位点都不违反孟德尔遗传规律 , 其结论也

只是不排除有亲生关系。

3.3　亲子鉴定技术的标准化

目前我国尚未对鉴定所用基因位点 、商品化试剂盒的选

取及仪器等问题有明确的标准化的要求 ,对鉴定机构也未有

明确标准。这使目前鉴定机构众多 , 鉴定结论的合法性 、规

范性 、科学性 、准确性等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 , 多头 、重

复鉴定屡见不鲜。 有鉴于此 , 希望从以下方面规范亲子鉴

定:①审定亲子鉴定实验室资质;②保证亲子鉴定技术人员

的资质;③建立相关的行业管理机构;④统一判断标准 , 与国

际接轨;⑤实现检验指标人群资料的地方化 、检验试剂的国

产化 、等位基因梯阶的标准化;⑥开拓亲子鉴定技术在其他

方面的应用 , 如:个体识别 、犯罪数据库的建立 、人类学研究 、

疾病的相关与连锁分析 、骨髓(脐血)移植监测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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